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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 Never Been in Favor of Inter-city Competition":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John Friedmann

胡以志 采访  武军 译

“我从来都不赞成城市之间的竞争”——对话约翰 · 弗里德曼

教授

胡：在您的著作中，您质疑了城市之间竞争战略的有效性，提出要强调内生性

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您怎样看待中国主要城市或城市区域之间日益增长

的竞争关系？

弗里德曼：我从来都不赞成城市之间的竞争。在我看来，这是个零和游戏，国

家从中无法得到任何好处。在这个游戏中真正的输家是与全球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

人民。我在联合国人居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内生性发展，提出要关注一个城市的基

本资产，那才是城市真正的财富。这些资产包括城市人文、社会、文化、知识、自然、

环境和基础设施资源。只要这些资产是高质量的，就会吸引来投资。如果不是，那

么即使经济有了发展，这种发展也将是不平衡以及不持久的，因为公司只是利用公

共补贴、税务减免等鼓励措施，尤其是低成本和毫无怨言长时间工作的工人。这种

投资基本上都是剥削性质的。

胡：如今很多城市都在推销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讲，您如何看待城市打造品牌？

弗里德曼：我从来都不理解城市打造品牌这种活动，这就好像城市是个待售的

商品。我的观点是，我这里再重复一下，如果你质量足够高，那么投资者就会来，

会进行高质量的投资。建造一座剧院并不一定能说服某些人来设立汽车厂或船厂。

有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也不能使每个人都想生活在离地面 200 米的公寓里。城市

打造品牌往往容易创造出两个城市，一个是少数富人的城市，一个是相比之下大多

数贫穷者的城市。

胡： 或许我们可以使用您给内生性发展设定的七个范畴来作为对比城市的指标
①？

弗里德曼：这听起来像个好主意，不过我从来没有见哪个城市这么做过。城市

在展示自身时很少努力向更广泛的公众表明其主要资产的状况。它们通常想要点富

有戏剧性的东西，能把它们放在聚光灯下，比如世博会或亚运会。但是在面临可持

续性和各种限制的时代背景下，质量的问题将越来越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所以我

期望城市在展现自身的时候能有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一些美国城市，已经开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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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非常具有表现力的可持续性发展指标来给其市民做年

度报告。现在我也向中国建议采纳这些指标。这至少是个开

始。但是就城市内生性发展的指标而言，还需要沿着这些方

向做很多工作。

胡：您怎么看待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您觉得信息技术

能成为一个促进器吗？比如说博客和微博等因特网工具？

弗里德曼：谈到公民社会，就不能不提超越国家以及大

规模资本控制的公民组织。很明显，在当今中国没有此类组

织。个体或许能写博客和微博，但是没有国家的许可他们是

不能组织在一起的。我觉得，与国家相对的公民社会这个概

念在中国是没有的。这种情况似乎一直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

帝国时期。

虽然这么说，但是在中国仍有不同程度的自由，目前来

看至少这些自由对个体来说似乎在增加，尤其在经济和社会

领域。但在政治领域，还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胡：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是“为多样化规划”（planning 
for diversity）的好例子。当然，“为多样化规划”不仅仅是

“多元文化规划”（multicultural planning）。不过，在中国“为

多样化规划”好像并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和接受。您如何看待

未来在中国城市为多样化而规划？

弗里德曼：中国在这个方面最突出的问题与民工有

关，他们大多数都是看不见的，虽然占沿海地区城市人口的

20~30%。在环绕这些城市的农村地区，他们可能占人口的大

多数。他们在工厂、农田、建筑工地和服务设施中上班，用

自己的汗水和劳动为中国建设作出贡献。然而，他们的名声

却被人们所诋毁。他们的工资很低，工作时间很长，住在狭

窄、条件很差的住处，被视为临时工，没有城市人口的权利。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农村人口被压迫来给工业化提供资本。

现在农村人口已经可以居住在城市里了，但是仍然受到排挤。

没有人替他们说话，没有人代表他们。在一些地方，他们开

始组织当地的工会，然而从法律角度来说可能是不合法的。

在有些方面，国家承认他们在城市中的存在，但是他们的法

律地位仍然十分模糊。在他们家乡的村庄里，他们具有完全

的公民权利，但是在他们工作的城市，他们根本就没有权利。

解释这个现象很困难。这也形成一个矛盾，因为中国的

现代化和经济发展需要流动性，横向和纵向的流动性。最后

我不得不下这样的结论：民工，也就是所谓的流动人口，仍

处在被政策剥削的状态。

胡：在中国，传统的规划工作主要由物质空间规划技术

人员来承担。中国的规划人员如何更好地成为不同社区利益

相关方之间沟通与合作的协助者和协调者，以实现最大化的

公共利益？您觉得有什么途径吗？

弗里德曼：首先，“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的整个

概念需要从对中国有意义的角度重新定义。目前第一大利益

相关方就是政府及其政治机构。我觉得这方面不存在重新定

义的问题。当然，我也没有条件预测未来。不过，随着中国

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会分化出更多有着不同利益的部门

和阶层，利益相关方的概念可能会被视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

概念，城市项目有可能变得更加富有争议。不过至少现在中

国正在以超级速度开发建设，这种速度不允许长时间的讨价

还价，比如正在新建的连接中国主要城市的高速铁路的路线

问题就不容协商。这在未来有可能会改变，不过目前没有迹

象表明规划问题会在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讨论。

胡：我们听到有人用“中国的发展模式”来描述中国在

过去 30 年实施改革后所取得的成就。尽管该模式的概念框

架尚不清晰，但一般都认为其特点是集中的统治机制与以市

场为基础的经济繁荣之间的兼容性。这与西方的民主、市场

经济和法治的模式不同。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或者具体说，

您觉得中国城市发展是否展示出一种不同的模式？

弗里德曼：我们使用“模式”这种词时要小心谨慎。当

你说某个中国模式时，你脑海里是个现实世界的模式，而现

实世界的模式往往在历史上是具体的，但是无法输出。中国

的历史就是如此，无法被重复。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也是

如此，美国的历史也是独一无二的。同样，这个道理适用于

每个国家。模式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比如分析或概念模式，

通常都很简单，符合既定规则并适用于特定的科学目的。

在你刚才提到的问题中，中国和某些所谓西方国家之间

的区别是，是否有民主和法治。但是国与国的民主也有差别，

有些所谓的西方国家诸如地中海的不少国家，最近才变得民

主，它们的政治体制当然也是不同的。至于“法治”，这个

词我们用来指独立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司法权力。显然，在中

国不是这个情况。或许有一天会出现法治，但是现在并没有。

正如你刚才所说，在中国尚不是完全的法治 （rule of law），

而是以法治理（rule by law）。它们是两回事。

就你的问题我回答了这么多。不管怎么说，要想更有意

义地回答你的问题，就要求更具体的内容。我只能这么说：不

能因为某些东西“好使”就可以说成是别处能模仿的“模式”。

不是好不好使，而是生活质量才是问题的关键。这里，正如我

们刚才所讨论的，要想使中国的城市成为对所有的人，包括原

来的居民和新来的移民都宜居的地方，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胡：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专访 


